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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持建设项目的有关批准文件，向市、县
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由市、
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拟订农用地转用方
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涉及国
有农用地的，不拟订征收土地方案），经市、县人民政
府审核同意后，逐级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其
中，补充耕地方案由批准农用地转用方案的人民政府在
批准农用地转用方案时一并批准；供地方案由批准征收
土地的人民政府在批准征收土地方案时一并批准（涉及
国有农用地的，供地方案由批准农用地转用的人民政府
在批准农用地转用方案时一并批准）。

（二）建设单位持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向
市、县人民政府提出建设用地申请。市、县人民政府组织自
然资源等部门拟订农用地转用方案，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批准；依法应当由国务院批准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审核后上报。农用地转用方案应当重点对是否符合国
土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以及补充耕地情况作出说
明，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还应当对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的必要性、合理性和补划可行性作出说明。

（三）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
和供地方案经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向
建设单位颁发建设用地批准书。有偿使用国有土地的，
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划拨使用国有土地的，由市、
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向土地使用者核发国有土
地划拨决定书。

（三）农用地转用方案经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
施。

（四）土地使用者应当依法申请土地登记。

建设项目确需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
地范围外的土地，涉及农民集体所有的未利用地的，只
报批征收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

第二十四条 具体建设项目需要占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国有未利用地的，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
办理；但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军事设施和跨省、自
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
他建设项目用地，应当报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五条 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
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
、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
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
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

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
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
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第三十一条　征收土地申请经依法批准后，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自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在拟征收
土地所在的乡（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发布征收土地公
告，公布征收范围、征收时间等具体工作安排，对个别未达
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应当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并依法
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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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
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
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收
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
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
地方案的实施。

征收土地的各项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
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

第三十一条　征收土地申请经依法批准后，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自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在拟征收
土地所在的乡（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发布征收土地公
告，公布征收范围、征收时间等具体工作安排，对个别未达
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应当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并依法
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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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
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
有。

第三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制定公布区片综合地
价，确定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并制
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分配办法。

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
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
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
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
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
保险费用。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归其所有权人所有。

市、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
情况的监督。

社会保障费用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等
社会保险缴费补贴，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单独列
支。

申请征收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落实土地补
偿费、安置补助费、农村村民住宅以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
苗等的补偿费用、社会保障费用等，并保证足额到位，专款
专用。有关费用未足额到位的，不得批准征收土地。

第二十七条 抢险救灾等急需使用土地的，可以先行使用
土地。其中，属于临时用地的，灾后应当恢复原状并交
还原土地使用者使用，不再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属于永
久性建设用地的，建设单位应当在灾情结束后6个月内申
请补办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第二十一条 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急需使用土地的，可以
先行使用土地。其中，属于临时用地的，用后应当恢复原状
并交还原土地使用者使用，不再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属于永
久性建设用地的，建设单位应当在不晚于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六个月内申请补办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　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土地的，
应当尽量不占或者少占耕地。

临时用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期限
一般不超过二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
设施建设使用的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法律、行政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土地使用者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
垦，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其中占用耕地的应当恢复种植
条件。

第二十九条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包括：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有偿使用方式取
得；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的除外
。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包括：

（二）国有土地租赁；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 （二）国有土地租赁；

第二十八条 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占用耕地
的，土地使用者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1年内恢复种
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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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

第十八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土地租赁等应当依照
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公开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并纳入统一的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除依法可以采取协议方式外，应当
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

第三十条 《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新增建设用
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是指国家在新增建设用地中应取
得的平均土地纯收益。

第十九条　《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新增建设用地
的土地有偿使用费，是指国家在新增建设用地中应取得的平
均土地纯收益。

第二十二条　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未利用地应当依法划入生
态保护红线，实施严格保护。

建设项目占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未利用地的，按照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规定办理。




